
序
号

1

2

3

4

地块编号

331-324-370203-
006-003-

GX00001W00000000

331-324-370203-
006-003-

GX00002W00000000

331-324-370203-
006-003-

GX00003W00000000

331-324-370203-
006-003-

GX00004W00000000

土地位置

市北区杭州路、瑞昌
路、人民路合围区域
部分地下空间地块

1（地下一层）

市北区杭州路、瑞昌
路、人民路合围区域
部分地下空间地块

1（地下二层）

市北区杭州路、瑞昌
路、人民路合围区域
部分地下空间地块

2（地下一层）

市北区杭州路、瑞昌
路、人民路合围区域
部分地下空间地块
3（地下一层、地下二

层）

土地总面积（m2）

29557.8

5480.6

4750.0

2500.0

16827.2
（地下一

层
14327.2、
地下二层
2500.0）

规划建筑总面积(m2)

29557.8

5480.6

4750.0

2500.0

16827.2
（地下一

层
14327.2、
地下二层
2500.0）

出让土地部分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土地面积（m2）

29557.8

5480.6

4750.0

2500.0

16827.2
（地下一

层
14327.2、
地下二层
2500.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

建筑密度
（%）

/

绿地率
（%）

/

出让年限
（年）

50

规划建筑面积（m2)

29557.8

5480.6

4750.0

2500.0

16827.2
（地下一

层
14327.2、
地下二层
2500.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65.5237

拍卖起始
价（楼面
地价）

（元/m2）

280

划拨土地部分

土地
面积

（m2）

/

土地
用途

/

规划建筑
面积（m2）

/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市北区杭州路、瑞昌路、人民路合围区域部分地下空间4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自然资规告字[2023]16号

拍卖出让地块空间范围以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

门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

土地出让价款总额为成交楼面地价与上表中出让

土地部分全部建筑面积（29557.8 平方米）的乘积，上表中

4宗土地一并出让。

二、竞买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或《出让须知》规定禁止参加者

外，均可申请参加，具体资格要求详见《出让须知》。本

次拍卖出让地块，竞买人可以单独申请竞买，也可以联

合申请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

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

上交易系统）进行。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

交 易 电 子 服 务 系 统（https://ggzy.qingdao.gov.cn/Por-

talQDManage）点击“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

易系统”进入，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求，详见《青

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文件》（以下简

称：《拍卖出让文件》）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资料。竞买人可登

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

竞买人可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4 年 1 月 15 日，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让文件》及相

关资料，并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

买。

五、竞买人可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 9 时 30 分至 2024 年

1 月 15 日 15 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

同），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

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24年1

月15日15时。

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时足额交纳

竞买保证金后，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开始时间：

2024年1月16日9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竞买人须携带有效证

件等相关资料到青岛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窗口，申请办理数

字证书（CA）。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

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指南》。

（二）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

出竞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

的申请。

（三）竞买人可根据需要，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四）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在

《青岛日报》、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

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五）根据财综〔2021〕19 号文件要求，网上交易成交

后，竞得人须出具《授权证明》（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同意协助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办理竞买保证金抵作土

地出让价款申报缴库手续。

八、注意事项

（一）竞买人必须以自有资金交纳竞买保证金和土

地出让价款。

（二）申请人请按网页提示使用网上交易系统，并慎

重上传《竞买申请书》等竞买申请需提交的资料。如上

传虚假或与竞买申请无关的资料扰乱网上交易活动的，

申请人将被列入诚信黑名单。

（三）网上交易成交后，竞得人（暂定）所提交纸质文

件未通过审查的，应当撤销竞得人（暂定）的竞得资格，

没收5%的竞买保证金。

竞得人（暂定）未按《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提交纸质申请文

件资料，或竞得人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应当撤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没收全部竞买保

证金,竞价结果无效，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动。

（四）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竞得人（暂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竞价结果无效，不予签订《成交确认书》，没收全部

竞买保证金，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动。涉及违法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1. 采取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2. 通过黑客攻击、病毒入侵等手段影响或操纵交易

系统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实施影响网上交易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其他违

法行为。

（五）网上交易系统实施 5 分钟延迟功能。竞价时，

当监控到系统网络出现异常，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中止

交易，5 分钟后进入新一轮报价周期。系统中止期间，请

竞买人等候5分钟后，继续报价。

九、联系电话

青岛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咨询）：

0532-66209815

青 岛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宗 地 咨 询）：0532-

58663978

数字证书（CA）咨询：400-626-7188 地址：青岛市福

州南路17号市民中心4楼CA窗口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2月26日

2023年12月26日 星期二10 公告

序号

1

地块编号

G-2023-006

土地位置

高新区锦暄路以北、春阳路以南、瑞源路以东、
祥源路以西HD0801-074地块中间部分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5333.3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准入条件

国家发改委2017年第1号公告《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中“2高端装备制造产业2.1智能制造装备产业2.1.1智能测控装置”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1.5-2.5

建筑密度

≥45%

绿地率

≤20%

出让年限
（年）

50

竞买起始价
（元/平方米）

（土地单价）
600

竞买保证金（万
元）

425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出让人”）决定以网上拍卖的方式出让一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自然资规告字〔2023〕408号

注：1.上述地块网上拍卖成交后，竞得人应在1个工作
日内向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出行业准入
条件审查申请，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签订《成交
确认书》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须与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发展履约监管协议》。

2.拍卖地块实际规划设计指标以及空间范围，以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出让地块周边配套情
况以现状为准。土地单价是指单位面积的土地价格，土地
出让价款总额为成交土地单价与公告土地面积的乘积。新
产业工业项目用地，生产服务、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建
筑面积占项目总建筑面积比例不超过15%。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或《出让须知》中约定禁止参加者外，均可申
请参加。申请人须单独申请。

土地成交后，高新区工商注册的竞得人须按《拍卖须
知》中的相关规定与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竞得人为非高新区工商注
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须按《拍卖须知》中的相关规定与青
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并且于网上成交之日起60日内在高新区内成立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须为全资子公司），新公司成立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与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变更协
议》，方可作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办理土地登记进行开
发经营，竞买人在报名时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
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岛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本次拍卖出让只设起始价，不设底价，采用增
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拍卖文件的索取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求，详见《青岛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文件》（以下简称“拍卖出
让文件”）和《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
资料。竞买人可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入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查询。

竞买人可于2023年12月27日至2024年1月15日，登
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
并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竞买申请的办理
竞买人可于2024年1月3日9时至2024年1月15日16

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24年1月15日16时。

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时足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后，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六、拍卖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4年1月16日上午10：00
拍卖方式：竞买人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入网

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公告地块按“标准地”出让，具体指标要求如

下：
1号地块：
(1)行业准入标准：国家发改委2017年第1号公告《战略

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中“2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2.1智能制造装备产业2.1.1智能测控装置”；

(2)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500万元；
(3)税收强度：不低于每亩60万元/年；
(4)能耗强度为≤0.07吨标准煤/万元增加值；
(5)环保要求：青岛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出具了

《关于启动HD0801-074地块中间部分地块土地环保要求
的复函》；

(6)容积率：1.5-2.5。
（二）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竞买人须携带有效证
件等相关资料到青岛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窗口，申请办理数
字证书（CA）。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
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指南》。

（三）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
竞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
申请。

（四）竞买人可根据需要，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五）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在《青

岛日报》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出 让 人：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西路55号
承 办 人：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
联系地址：青岛市高新区智力岛路1号创业大厦A座

1603室
联系电话：0532-66966956、67797086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2月26日


